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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2018168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之补充协议（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藏金壹号于 2018 年 9月 7日收到一致行动人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

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申请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函，藏金壹号经与各方一致行

动人协商，同意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与藏金壹号

解除一致行动协议所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园集团”）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接到股东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藏金壹号”）的

告知函，函件正文内容如下： 

藏金壹号于 2018 年 9 月 7 日收到一致行动人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及珠海

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申请函,函件内容如下： 

2017 年 5 月 24 日，藏金壹号与曹勇祥等长园集团的 29 个股东签署了《一致

行动协议》，约定协议主体以各自名义委托藏金壹号在长园集团股东大会会议上行

使股东提案权、投票权等，在协议签署后，上述 29 个长园集团股东成为一致行动

人；2018年 5月 14 日，为明确协议有效期限，各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约定《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变更为签署之日起两年；2018年 6月 14 日，因一致

行动人变动，各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鉴于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因归还借款及缴纳

税金的需要，现正式提出终止与藏金壹号订立的上述一致行动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一致行动人曹勇祥持有公司股份 31,578,687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2.38%；

王建生持有公司股份 29,999,894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2.26%；魏仁忠持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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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15,160,250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1.14%；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股份 16,031,067 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1.21%。 

    经藏金壹号投资委员会委员商议决议，同意上述 4位一致行动人的申请。 

以上为函件正文内容。 

一、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内容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主体为藏金壹号、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仁

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许晓文、鲁尔兵、倪昭华、许兰杭、徐成斌、黄

永维、谢小渭、曹斌、石洪军、王军、鲁尔军、甘立民、王沐曦、孟庆和、刘志伟、

徐岩、沈鸣、强卫、何江淮、余非、谌光德。 

现变更为：藏金壹号、吴启权、许晓文、鲁尔兵、倪昭华、许兰杭、徐成斌、

黄永维、谢小渭、曹斌、石洪军、王军、鲁尔军、甘立民、王沐曦、孟庆和、刘志

伟、徐岩、沈鸣、强卫、何江淮、余非、谌光德。 

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上述主体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园集团”或“公司”）股东，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8,035,629 5.8909% 

2 吴启权 69,524,272 5.2484% 

3 许晓文 10,833,823  0.8178% 

 许多 2,150,000 0.1623% 

4 鲁尔兵 3,113,074  0.2350% 

5 倪昭华 1,838,400  0.1388% 

6 许兰杭 384,000  0.0290% 

7 徐成斌 720,000  0.0544% 

8 黄永维 420,000  0.0317% 

9 谢小渭 418,200  0.0310% 

10 曹斌 501,000  0.0378% 

11 石洪军 322,200  0.0243% 

12 王军 492,000  0.0371% 

13 鲁尔军 350,000  0.0264% 

14 甘立民 294,200  0.0222% 

15 王沐曦 258,800  0.0195% 

16 孟庆和 271,200  0.0205% 

17 刘志伟 211,100  0.0159% 

18 徐岩 267,000  0.0202% 

19 何江淮 301,800  0.0228% 

20 沈鸣 411,000  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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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强卫 156,000  0.0118% 

22 余非 450,000 0.0340% 

23 谌光德 426,000 0.0322% 

合计 172,149,698 12.9956% 

（二）本补充协议签署之前，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各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64,919,59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00%。 

（三）各方一致同意，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解除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

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与藏金壹号所签署《一致行动人协

议》及 2018 年 5 月 14 日《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关系。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在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其与藏金壹号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其在行使提案权和表决

权时，不再征求藏金壹号的表决意见，不再委托藏金壹号行使表决权，其减持股份

不再需要征求藏金壹号的意见。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之后，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各方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72,149,698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9956%。 

（四）本补充协议仅为解除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

公司与藏金壹号的一致行动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义务，其他藏金壹号的一致行动人

仍需要遵守 2017 年 5 月 24 日与《一致行动协议》及 2018 年 5 月 14 日签署的《一

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约定。 

（五）保密条款：各方主体应对本协议条款承担保密义务，但因交易所规则等

监管要求披露除外。 

（六）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本次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三），该补充协

议仅为解除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与藏金壹号的一

致行动关系，其他藏金壹号的一致行动人仍需要遵守《一致行动协议》及 2018 年

5月 14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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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9 月 10 日，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2,149,6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9956%，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目前公司仍无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